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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文件

山工院发〔2023〕6 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农业工程学院
领导干部学术活动审核备案办法》的通知

各处级单位：

《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领导干部学术活动审核备案办法》已经

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山东农业工程学院

2023 年 1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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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农业工程学院
领导干部学术活动审核备案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学术活动管理，根据《中共

山东省委教育工委、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高校党风政风专项整

治行动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述的领导干部是指全校正处级及以上领导

干部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述的学术活动是指各级各类项目、奖励、

专利、论文、专著等活动。

第四条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领导干部学术活动审核备案实行

分级分类管理，由参与学术活动的领导干部个人填报，并按照以

下程序审核：

（一）正处级领导干部作为学术负责人或成员，申报、发表、

出版各级各类项目、奖励、知识产权和学术论文专著等的，须填

写《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领导干部开展学术活动情况报告表》（以

下简称《报告表》、附件 1）并报分管科研校领导审核。

（二）校级领导干部作为学术负责人或成员，申报、发表、

出版各级各类项目、奖励、知识产权和学术论文专著等的，须填

写《报告表》并报校主要领导审核。

（三）校主要领导作为学术负责人或成员，申报、发表、出

版各级各类项目、奖励、知识产权和学术论文专著等的，须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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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报告表》并报校学术委员会审核。

第五条 《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领导干部开展学术活动情况报

告表》经审核后，报科技处、纪检监察机构和组织部备案管理。

第六条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领导干部作为学术负责人或者成

员，在各级各类项目、奖励、知识产权和学术论文专著等申报、

发表、出版中开展的学术活动不得有以下学术行为：

（一）未参加或在研究创作过程未有实质性贡献，但在各级

各类项目、奖励、知识产权和学术论文专著等申报、发表、出版

中挂名，甚至作为负责人或带头人的学术行为。

（二）学术“包工头”行为，在项目等获批后，安排给研究

团队其他成员或学生，本人不参与相关实际学术活动。

（三）官学一体、行政学术“两头吃”，通过行政领导身份

争取学术资源分配、与普通教师争利等行为。

第七条 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学术活动规范，严守科研伦理

规范，守住学术道德底线，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，弘扬科学

家精神，下真功夫，做真学问，自觉杜绝学术“挂虚名”问题发

生。参加学术活动审核备案情况要作为干部年度述职述廉述德的

内容进行报告。

第八条 对于不按规定进行报备或开展学术活动不符合相关

规定，情节轻微的由校学术委员会研究作出处理；情节严重造成

违规违纪违法的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由学术委员会移交组织或

纪检监察机构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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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照上级有关政策执行，上级政

策无明确规定的，由校学术委员会研究确定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科技处负责

解释。

附件：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领导干部开展学术活动情况报告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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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山东农业工程学院
领导干部开展学术活动情况报告表

姓名 职务职称

申报
发表
出版
学术
成果
情况

成果

类型
成果名称

是否为
负责人

位次

项目
第 人／
共 人

奖励
第 人／
共 人

知识

产权
第 人／
共 人

学术论
文专著

第 人／
共 人

其他
第 人／
共 人

在本

学术

活动

中的

主要

贡献

申报人签字：

日期：

需要

说明

的问
题

审核

意见
审核意见：

审核人：（签章）

注：本表一式 4 份，申报人及审核人签字后，1 份个人留存、3 份报送科技处，由科

技处统一报送组织部、纪检监察机构备案，学术成果可作为本表附件附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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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党委（学院）办公室 2023 年 1月 13 日印发


